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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工信〔2021〕62号

平顶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平顶山市财政局

关于申请2021年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

资金项目配套及奖励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局：
根据《平顶山市财政局 平顶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平财企〔2019〕5号）（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就申请2021年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配套及奖励资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支持范围和重点

（一）配套类：获得2021年河南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类）支持的项目。
（二）奖励类：2020年7月16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明确的获得国家、省级示范（试点）、认定（认证）的企业或项目。

二、资金额度

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结合市财政年度预算拟配套支持和奖励资金额度，对相关企业或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配套或一次性奖励。

三、申报材料

（一）配套类项目

1、2021年平顶山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配套资金申请表（附件1）；

2、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2021年省先进制造业资金市或县（市、区）拨款文件复印件；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同时提供相关原件核实。

（二）奖励类项目
1、2021年平顶山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国家、省级示范（试点）、认定（认证）奖励资金申请表（附件2）； 

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国家或省认定或批准文件复印件；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同时提供相关原件核实。

四、其他事项

    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局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本通知要求，组织计划申报配套类项目和奖励类项目的企业认真填报申请表，形成申报单行材料（装订成册），审核无误后联合将申报的配套项目或奖励项目申请文件、申报材料各一式两份分别报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规划科、市财政局企业科，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报送截止时间为2021年7月23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市工信局：王杏华  2099626    pdsguihuake@126.com
    市财政局：刘东红  2627710    pdsqyk@163.com

附件：1.2021年平顶山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配套资金申请表

2.2021年平顶山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国家、省级示范（试点）、认定（认证）奖励资金申请表

平顶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平顶山市财政局
2021年7月13日
附件1

2021年平顶山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配套资金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个、万元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职工人数
	所属行业
	企业规模类型

	
	
	
	
	
	

	
	银行信用等级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企业所在地

	
	
	
	
	

	
	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
	
	2020年税收
	

	申请配套资金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省支持金额


	申请配套金额
	申请依据及标准

	
	
	
	
	
	

	项目完成情况及成效

	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2021年平顶山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国家、省级示范（试点）、认定（认证）

奖励资金申请表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所属行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申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资产总额（万元）
	

	
	主要产品名称
	
	生产能力
	

	
	利润总额（万元）
	
	纳税额（万元）
	

	国家或省级示范（试点）、认定（认证）名称
	

	认定或批准部门（机构）
	
	认定或批准文号
	

	认定或批准时间
	

	申请奖励（补贴）金额（万元）
	
	申报依据及标准
	备注

	
	
	
	

	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
   年    月    日

	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
年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平顶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1年7月13日印发



